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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 3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 發展局局長將於 2015年 3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
《建築物條例》(第 123章 )第 2(3)條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。現附上
該擬議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

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局長在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(中文
及英文本 )亦一併附上。  

 
 

 立法會秘書  
 

 
 
 
 

(黃少健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



2015 年 3 月 25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

發展局局長致辭全文 

 

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 

 

主席： 

 

 我謹依照議程，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。 

 

2.  這項動議的目的，是修訂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

123 章）附表 5，以更新該附表所指明的鐵路保護區。 

 

3.  鐵路保護區是指於《建築物條例》附表 5 內第

3 號地區訂明的圖則上所顯示的地區，一般是指由鐵路

路線或構築物邊緣對開 30 米範圍內的地方。根據《建

築物條例》第 41(3)條及第 41(3C)(f)條，於鐵路保護區

內進行的土地勘測及地下排水工程，有關圖則必須事先

經建築事務監督批准，而工程展開前亦須獲建築事務監

督同意，以確保鐵路結構的安全及鐵路系統的正常運作。 

 

4.  隨著港鐵西港島線於 2014 年 12 月啟用，我們

建議對《建築物條例》附表 5 作出修訂，把西港島線沿

線的範圍納入鐵路保護區，詳情載列於議案內。我們亦

已就擬修訂的鐵路保護區範圍擬備圖則，並存放在土地

註冊處供公眾參閱。 

 

5.  主席，我謹此陳辭，提出上述動議，並懇請議

員支持通過動議。 

 

發展局 

2015 年 3 月 


